[bookmark: _GoBack]1351265-信10-有關登記於寺廟名義下之土地及房屋，即屬寺廟所有，至該寺廟之管理人，僅為其代表人，自非該土地及房屋之所有權人；另受託人死亡時，信託財產既不屬其遺產，且信託登記後受託人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，故該信託財產不應屬受託人所有，是以，前揭所述情形均不納入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計算範疇。-國民年金法第 31 條-97-10-01-0970161971號


[bookmark: _Toc128286840][bookmark: _Hlk128287229]1. -265【內政部 97 年 10 月 1 日台內社字第 0970161971 號】
要旨：有關登記於寺廟名義下之土地及房屋，即屬寺廟所有，至該寺廟之管理人，僅為其代表人，自非該土地及房屋之所有權人；另受託人死亡時，信託財產既不屬其遺產，且信託登記後受託人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，故該信託財產不應屬受託人所有，是以，前揭所述情形均不納入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計算範疇。-國民年金法第 31 條
說明：有關國民年金法第 31 條第 1 項第 5 款「個人所有土地及房屋價值」適用疑義案。一、查依法已為寺廟登記之寺廟，縱未成立財團法人，得為權利主體，並得為土地建築物登記之權利人，前經本部 71 年 3 月 8
日台內地字為 70191 號函釋在案，是以，登記於寺廟名義下之土地及房屋，即屬寺廟所有，至該寺廟之管理人，僅為其代表人，自非該土地及房屋之所有權人。二、另有關因信託關係而移轉之土地及房屋部分，說明如下：（一）按「稱信託者，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受託人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。」、「受託人不得以任何名義，享有信託利益。」分為信託法第 1 條、第 34 條前段所明定，準此，信託關係之成立，除受託人須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，積極

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義務外，尚須有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予以受託人，但因信託財產有其獨立性，故信託登記後受託人僅為名義上之所有權人。（二）復依同法第 10 條規定，受託人死亡時， 信託財產不屬於其遺產。（三）綜上既不屬其遺產，且信託登記後受託人僅為名義上所有權人，是以，該信託財產即不應屬受託人所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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